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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05—044 
 200550  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汽车”或“本公司”）五届三次董

事会会议于 2005年 12月 14日审议通过了公司《2006年度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及《V348整车技术转让协议》。现就有关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2006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1、概述 
2006年度关联交易框架方案框架方案涵盖了公司与之 2006年度合计经常性

关联交易额超过 1200万元的所有关联法人，其中分为 A类——年合计经常性关
联交易发生额在 1.2 亿元以上的，和 B 类——年合计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额在
1200 万元至 1.2 亿元之间的。董事会同意该框架方案中的 A 类关联法人关联交
易框架方案，并授权公司执行委员会与各关联法人商谈具体合同，并上报股东大

会批准；批准该框架方案中的 B 类关联法人关联交易框架方案，并授权公司执
行委员会与各关联法人签定具体合同。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涉及福特汽车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董事程美玮先生、

霍华德·威尔士先生、陈远清先生回避表决；涉及江铃汽车集团公司及其控制企

业的，董事王锡高先生、涂洪锋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2、关联方介绍 
因江西江铃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控股”）持有本公司 41.03%的股

权，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福特汽车公司（以下简称“福特”）持有本公司 30%
的股权，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其中江铃控股的两大股东分别为重庆长安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汽车”）和江铃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江铃集

团”）。因此长安汽车、江铃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福特及其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企业均为本公司关联方。现将该框架方案中包含的各关联方简介如下： 
（1）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特金融”）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11号信息大厦 32层 
法定代表人：Michael Stanley Kozel 
注册资金：人民币 50000万元 
企业类型：外商独资 
经营范围：提供购车贷款业务；办理汽车经销采购车辆贷款和营运设

备贷款；转让和出售汽车贷款应收款业务；向金融机构借

款；为贷款购车提供担保；与购车融资活动相关的代理业

务。 
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福特。 

（2）江铃汽车集团公司 
住所：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5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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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锡高 
注册资金：4.2085亿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发动机、底盘、专用（改装）车、汽车零部件、

汽车质量检验、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3）福特汽车公司 

住所：美国底特律 
董事长：威廉·克莱·福特 
注册资金：12.22亿美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轿车、卡车和相关零部件的设计、制造、组装和销售、融

资业务，汽车和设备的租赁业务以及保险业务。 
（4）江铃汽车集团公司车厢内饰件厂（以下简称“车厢内饰件厂”） 

住所：南昌市迎宾大道 417号 
法定代表人：张仁忠 
注册资金：4933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汽车金属车箱、沙发总成制造、机械维修、非标制作、金

属构件、机械零部件、非标准件、汽车配件加工、批发、

零售。 
江铃集团全资子公司。 

（5）江铃汽车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 
住所：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509号 
法定代表人：夏英杰 
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江铃集团控股子公司。 

（6）江铃陆风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风公司”） 
住所：南昌市昌北区庐山南大道 
法定代表人：孙伟 
注册资金：1.5亿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旅行车整车及零部件制造。 
江铃集团控股子公司。 

（7）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住所：南昌市苏圃路 111号 
法定代表人：罗军 
注册资金：3亿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办理集团成员单位之间的存、贷款、结算等金融业务。 
江铃集团全资子公司。 

（8）江铃汽车集团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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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509号 
法定代表人：罗香宝 
注册资金：48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金属加工、汽车、配件、服装、劳保用品、木制品、包装

用品、家具、制造、加工、非标准件护栏标牌、制作、电

瓶充电、园林绿化服务、药制品薰蒸。 
江铃集团全资子公司。 

（9）江西江铃李尔内饰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尔内饰公司”） 
住所：南昌市迎宾大道 417号 
法定代表人：Peter Kit-Chi Pan 
注册资金：1021.5万美元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销售用于各类汽车、改装车、变形车的全套

座椅、零部件和内装饰件。 
江铃集团控股子公司。 

（10）南昌齿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齿公司”） 
住所：南昌市蛟桥 
法定代表人：邱天高 
注册资金：1.221亿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加工、制造；机械方面的技术咨询服务、

技术转让。 
江铃集团控股子公司。 

（11）江西福昌空调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昌公司”） 
住所：南昌市迎宾北大道江铃西二路 
法定代表人：谢泰利 
注册资金：560万美元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汽车空调系统及其零部件（压缩机除外）。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 

（12）江西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翔公司”） 
住所：南昌市昌南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周辞美 
注册资金：4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内、外饰件、冲压件、零部件制造、销售。 
江铃集团控股子公司。 

（13）福特 Otosan 
住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法定代表人：Rahmi M. Koc 
注册资金：2.55亿美元 
企业类型：外国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汽车产品（商用车、乘用车及零部件）福特 Oto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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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福特汽车的关联公司 
（14）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改装车总厂（以下简称“改装车总厂”） 

住所：南昌市小兰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黎鹏 
注册资金：1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江铃系列车型改装、配件制造。 
江铃集团全资子公司。 

（15）江铃富达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公司”） 
住所：南昌市昌北区庐山南大道 
法定代表人：周明 
注册资金：660.484万美元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增压器、减震器、座椅骨架、仪表、钣金件及

紧固件。 
江铃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 

（16）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底盘公司”） 
住所：江西省抚州市环城南路 5号 
法定代表人：黄平辉 
注册资金：6091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底盘、底盘配件的生产及销售，其他机械的加工及销

售。 
江铃集团控股子公司。 

（17）南昌江铃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零部件公司”） 
住所：南昌市昌北区庐山南大道 
法定代表人：余石麟 
注册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合资（台资）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及销售汽车冲压、零部件、灯具、后视镜、仪

表板以及专用高强度紧固件、生产销售微型货车。 
江铃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 

（18）江铃建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业公司”） 
住所：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509号 
法定代表人：肖梅英 
注册资金：83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美术装潢、房地产开发、物业

管理、房屋维修服务等。 
江铃集团全资子公司。 

（19）江西江铃锻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锻造公司”）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分宜镇祥山路 
法定代表人：宋兴安 
注册资金：102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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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军民品锻件、毛坯的生产销售、机械加工模具制造及销售。 
江铃集团控股子公司。 

（20）江西江铃有色金属压铸件厂（以下简称“有色压铸件厂”） 
住所：南昌市气象路 89号 
法定代表人：张仁忠 
注册资金：12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压铸件产品。 
江铃集团全资子公司。 

（21）江铃物资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 
住所：南昌市井岗山大道包家花园 
法定代表人：罗祥 
注册资金：11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建筑材料、燃料、供应本集团

内及新车出厂用油。 
江铃集团全资子公司。 

（22）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物业管理公司 
住所：南昌市迎宾大道 68号 
法定代表人：李斌 
注册资金：1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劳务服务(中介除外)、本集团物业管理(凭资质证经营)等。 
江铃集团全资子公司。 

（23）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以下简称“专用车辆厂”） 
住所：南昌市迎宾中大道 658号 
法定代表人：张仁忠 
注册资金：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销售厢式运输车、自卸车、油灌车、邮政车、

电源车、保温车、冷藏车、清障车、医用急救车、工程作

业车和各类集装箱等改装专用车辆。 
江铃集团控股子公司。 

 
3、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类型和标的主要是本公司向上述关联

方购买商品、劳务和销售商品、劳务。 
 
4、2006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的主要内容 
下述定价原则中，市场价指市场上同样产品的价格；协议价指专用件无法或

难以取得相应的市场数据，价格通过对方报价、成本核算、双方谈判来确定。 
（1）A 类，即公司与其年合计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额在 1.2 亿元以上的列

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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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序

号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结算方式 2005年交易额
(估计) 

2006年交易额
(预计) 

1 福特金融 结算   -- 1500

2 江铃集团 采购货物、劳务/ 
综合服务费 

协议价/ 
协议价 

货到后 60天/ 
按季支付 

432 525

3 福特汽车 
采购进口件/ 
管理人员费用/ 
技术服务及技术研发 

协议价/ 
协议价/ 
协议价 

信用证/ 
按季支付/ 
按季支付 

208 450

4 车厢内饰厂 采购货物、劳务/ 
销售货物、服务/ 

协议价/ 
协议价 

货到后 60天/ 
按月货款抵扣/
货到付款/预收 

326 345

5 进出口公司 代理进出口业务/ 
销售货物 

协议价/ 
协议价 

按月结算/ 
交货后 30天 

342 470

6 陆风公司 销售货物/劳务 市场价 开票后一个月 213 270

7 财务公司 存款利息/ 
与经销商之间的结算 市场利率 不适用 3148 5114

8 实业公司 采购货物、劳务/ 
销售商品、服务 

协议价/ 
协议价 

货到后 60天/ 
按月货款抵扣/ 
预收 

173 210

9 李尔内饰公司 采购货物/ 
销售商品 

协议价/ 
协议价 

货到后 60天/ 
提货后一个月 

144 192

10 南齿公司 采购货物/ 
销售商品 

协议价/ 
协议价 

货到后 60天/ 
按月货款抵扣 

197 290

11 福昌公司 采购货物/ 
提供劳务 协议价 货到后 60天/ 

按月结算 
112 142

上述 A 类关联交易框架方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之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2）B类，即公司与其年合计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额在 1200万元至 1.2亿

元之间的列示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序

号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结算方式 2005年交易额 
(估计) 

2006年交易额
(预计) 

1 华翔公司 销售货物/ 
采购货物 协议价 预收/ 

货到后 60天 
78 100

2 福特 Otosan 

采购货物、劳务

/管理人员费用 
/技术服务及技
术研发 

协议价/ 
协议价/ 
协议价 

信用证/ 
按季支付/ 
按季支付 

36 99



 7

3 改装车总厂 销售货物/ 
采购货物/劳务 协议价 按月货款抵扣/ 

货到后 60天 
34 65

4 富达公司 销售货物 协议价 提货后一个月 42 60

5 底盘公司 销售货物/ 
采购货物 协议价 按月货款抵扣/ 

货到后 30天 
50 65

6 零部件公司 销售货物/ 
采购货物 协议价 预收/ 

货到 60天 
33 70

7 建业公司 销售货物/劳务 
采购货物/劳务 协议价 货到收款/ 

完工后结算 
18 37

8 锻造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后 30天 16 20
9 有色压铸件厂 采购货物 市场价 货到后 30天 15 20
10 物资公司 采购货物 协议价 货到付款 17 20

11 江铃物业公司 销售货物/劳务 
采购劳务 协议价 货到付款 9 15

12 专用车辆厂 采购货物/ 
销售货物 

协议价/ 
协议价 

货到后 60天/ 
按月货款抵扣 

4 28

 
5、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经常性关联交易，为本

公司持续经营所必需，向关联方采购的商品多为本公司产品所需之专用件。 
本公司在和关联方进行交易时，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是

公允的，所有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二、引进福特信贷支持江铃经销商库存融资需求 

1、概述 

鉴于公司目前的经销商融资信用额度已不能满足现在和将来的经销商库存

要求，因此，公司决定引进福特金融来支持江铃汽车经销商的融资需求。 

由于福特汽车为福特金融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公司与福特金融为关联方，

此交易为关联交易。 
在对本交易的表决中，董事程美玮先生、霍华德· 威尔士先生，陈远清先生

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2、关联方介绍 
有关福特金融的介绍请参见本公告第一部分。 

 
3、交易的主要内容 
福特金融向本公司的经销商提供融资，支持经销商向公司购买产品。 
 
4、对公司的影响： 
该交易的实施将有效解决本公司经销商因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资金问

题。 
 
三、V348整车技术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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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公司董事会于 2005年 12月 14日批准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V348

整车技术转让协议》。由于福特与本公司为关联方，此交易为关联交易。 

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董事程美玮先生、霍华德· 威尔士先生，陈远清先生

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福特 V348车型在中国制造、销售的许可。 
V348是福特的最新一代的商用车，与国内将投产的市场同类产品相比，具

有很强的竞争力。 
 
2、关联方介绍： 
有关福特汽车公司的介绍请参见本公告第一部分。 
 
3、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协议所指合同产品是指：福特 V348车型。 
（2）福特授予江铃非独占性的，不可转让的下列许可：在中国（除台湾、

香港、澳门）使用合同技术制造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在中国境内外销售

合同产品和合同产品零部件；江铃汽车是中国境内制造和销售合同产品的唯一厂

家。 
（3）福特将向江铃汽车免费提供一定数量的技术协助、培训或专家咨询。 
（4）技术许可费为销售合同产品的净销售收入的 2.6%。 

（5）合同有效期十年。 
4、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是以业内国际惯例为参照。 
 
5、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签署本项协议后，江铃汽车将是中国境内制造和销售福特 V348车型的唯一

厂家，从而继续保持江铃汽车在商用车领域的国内领先地位，加强公司技术储备

和人才培养，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张宗益先生、潘跃新先生、陆建材先生就《2006 年年度关

联交易框架方案》、引进福特汽车金融支持江铃经销商库存融资需求、《V348 整

车技术转让协议》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已知晓会议内容； 

2、有关关联交易 

（1）2006年度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 2006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方案，我们认为该框架方案涉

及的定价方式及其他原则符合法规要求及市场原则，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 

（2）引进福特金融支持江铃经销商库存融资需求 

我们详细了解了本次引进福特汽车金融支持江铃经销商库存融资需求的方

案，我们认为该方案能有效支持公司产品的销售，该方案的实施未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 

（3）V348整车技术转让协议 

对于公司本次拟与福特签署的《V348整车技术转让协议》，我们详细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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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内容，经过认真地审查，我们认为该技术转让协议的内容符合一般商业原

则。 

 
五、备查文件 
1、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5年 12月 17日 


